永福县生猪小规模种养循环模式示范项目实施方案
一、项目背景与目标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随着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，农村地区的种植业和养殖业需要更加紧密的结合，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平衡。本项目旨在通过发展农村种养循环模式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，提高农户收入，改善农村环境，以小规模散养生猪为切入点，构建生态农业体系。

项目目标

通过建设标准化栏舍和沼气池，提升农村散户养猪的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减少环境污染。利用猪粪尿作为有机肥料，促进种植业的发展，实现养殖与种植的良性循环，提高农民收入，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二、项目实施范围与对象

（一）实施范围

本项目选择1个交通便利，种植业发展较好的乡镇进行实施，原则上安排在相对集中的5至10个村屯进行，由选定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（二）实施对象

本项目的实施对象为选定村屯内自有2亩以上种植用地，并自愿按项目模式发展小规模生猪养殖的农户，每户养殖量不超过10头。
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与标准

（一）栏舍建设

每头猪建设1.5平方米的养殖栏舍，采用砖混结构，地面硬化，墙面包浆高度1.2米以上，做到防雨、防渗漏。建设资金按每平方米400元计算。
（二）沼气池建设

参照国家相关标准，按每头猪0.25立方米的容积配套建设沼气池，建设资金按每立方米400元计算。
（三）猪粪尿消纳土地要求

养殖户必须有2亩以上的种植用地消纳猪粪尿，以实现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。

四、运行模式

采用“猪—沼—果”种养循环模式。以户为单元，建造猪舍、沼气池，并配套消纳土地，利用猪粪尿下沼气池发酵，产生沼气后供农户烧饭点灯，解决农村生活用能，沼肥用于种果，形成养殖废弃物—沼气池—种植生产这种往复循环的生产模式。
五、预算明细

	项目
	建设标准
	建设单价
	设施造价

	栏舍建设
	1.5m2/头
	400元/m2
	600元/头

	沼气池建设
	0.25m3/头
	400元/m3
	100元/头

	合计
	－
	－
	700元/头

	每头猪设施建设补助资金
	－
	－
	350元/头（按50%补助）

	每头猪苗购买补助（限新建栏舍的实施对象）
	－
	－
	150元

	每头猪补助总额
	－
	－
	500元

	补助资金总额
	－
	－
	20万元

	可补助生猪头数
	－
	－
	400头


六、项目实施步骤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第1-2个月）

项目实施乡镇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开展养殖户意愿调查和技术培训，确定实施村屯和养殖户名单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第3-8个月）

完成栏舍和沼气池的设计规划。组织施工队伍进行现场施工，完成栏舍和沼气池的建设工作。
（三）验收阶段（第9个月）

对完工的栏舍和沼气池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。对符合条件的养殖户发放补助资金。

七、部门分工

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，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监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做好项目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及建档工作。
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，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协助解决技术难题和其他相关问题。

八、项目资金使用与管理

（一）补助总额

项目补助资金共计20万元，从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中列支。按照先申请、先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先补助的原则，用于补助完成申请建设任务的项目业主，补完为止。

（二）补助范围

主要对项目猪场栏舍、沼气池建设和猪苗购买进行一次性补助。

（三）补助方式

项目采取先建后补形式进行补助，项目建设对象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内容后，由辖区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按相应的补助标准直接补助。不符合建设要求的，一律不予拨付补助款。

（四）资金管理

资金使用必须专款专用，严禁挪用。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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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永福县生猪小规模种养循环模式示范项目申请表

	申请人
	姓 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
	
	银行帐号
	                

	养殖地址
	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村委             屯

	消纳种植用地面积（亩）
	

	申请建设内容


	栏舍（㎡）
	

	
	沼气池（m3）
	

	
	购买猪苗（头）
	    

	总投资（元）
	
	自筹资金（元）
	
	申请补助资金（元）
	

	申请人承诺
	本人保证以上填报内容及数据真实，如弄虚作假造成的后果，由本人负责。并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任务。

承诺人签章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审核单位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
永福县生猪小规模种养循环模式示范项目验收表

	申请验收人
	姓 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
	
	开户银行
	                
	银行帐号
	

	养殖地址
	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村委             屯

	申请验收内容
	消纳种植用地面积          （亩），栏舍             （㎡），

沼气池                 （m3），购买猪苗           （头）

	申请验收人签章
	

	验收结果

	消纳种植用地面积（亩）
	

	
	栏舍（㎡）
	

	
	沼气池（m3）
	

	
	购买猪苗（头）
	    

	总投资（元）
	
	拟补助金额（元）
	

	验收单位意见
	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验收人员签字
	


